
【摘要】建设工程项目审计中，经常会遇到“黑白合同”问题，认定这些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性质是审计的关键。本文依

据相关法律规定，阐述了“黑白合同”的实质及其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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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领域的“黑白合同”又称“阴阳合同”，是指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就同一工程签订的两份或两份以上实

质性内容相异的合同，通常把经过招标投标并备案的正式合

同称为“白合同”，把实际履行的补充协议称为“黑合同”。

建设工程中的“黑白合同”，到底是“黑合同”有效还是“白

合同”有效，是个长期困扰审计人员的难题，在审计工作中对

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审计人员，有着不同的审计结果。《招标投

标法》第四十六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六十

二条都明确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

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

其他协议”。但由于建设工程的特殊性和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

系的复合性，审计、建设、施工、监理、司法部门对《招标投标

法》第四十六条的理解和适用均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为了能准

确运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第二十一条指出了“当

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

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

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

就此，笔者拟对“黑白合同”的表现形式、效力认定和处理

作一分析。

一、“黑白合同”的表现形式

1.“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建

设方（招标人）难以对投标人的技术力量、履约能力、信誉等有

一个准确的判断，给招标人带来很多风险。为了规避招投标选

择的风险，招标人会利用各种方式控制招投标的结果，具体表

现为：在招标之前与潜在的投标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要求投

标人写承诺书，对付款条件、工程取费、优惠方式等做出承诺。

有的建设单位已内部确定施工单位，签署了与工程施工有关

的协议书，甚至有的在招投标之前施工单位就已经进场施工。

当设定投标条件或圈定中标人后，再与中标单位按照政府部

门监管要求举行招投标，签订用于备案的合同。招标人在招投

标之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协议书，或施工单位出具的承诺书，

与中标后签订的备案合同，在内容上肯定有实质性差异，于是

就形成了一“黑”一“白”合同，这一行为属虚假招标。

2.“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后。当建设工程合同中包含有

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时，私人利益与政府代表的社

会公共利益便会形成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冲突时便会引发当

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规避政府监管、签订“黑白合同”

的行为。淤目前建筑市场竞争激烈，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不

少建设单位利用自身的地位和优势，对施工单位提出种种苛

刻的要求。而施工单位为了生存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签订与

招标文件、中标结果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补充协议。于政府投

资项目要求全部公开招标。评标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如综合

评标法、合理的最低价中标法、合理的次低价中标法等。施工

单位为了中标，往往以压低价格为代价进行投标，中标通知书

发出后，中标单位以投标时报价低、工程量计算不准、招标文

件理解不透、中标价太低不能施工等理由提出抬高合同价或

以补充协议的方式抬高合同价。盂建设单位部分管理人员责

任心不强，不坚持原则，违规签订施工合同或补充协议。其目

的是通过各种方式为施工单位增加决算费用。榆施工单位利

用各种关系中标并取得项目后，又在合同谈判中利用各种方

法要求对投标文件、中标结果进行修改。于是，双方签订合法

的“白合同”后，又另行签订“黑合同”。

二、“黑白合同”的效力认定

1.“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前，“黑白合同”均无效。《招标

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

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

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

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其

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如果“黑合同”的签订在中

标之前，结果“黑合同”的一方成为中标人，自然影响了中标结

果的公正性，则中标无效。这种情况属于虚假招标行为，由此

签订的“白合同”也无效。

2.“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后，“黑合同”对“白合同”的实

质性内容进行变更的，变更的内容无效。如果“白合同”的签订

是合法有效的，“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后，则完全适用《招

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黑合同”对“白合同”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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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当前计算机审计中存在着设备问题、软件问题、人员问题及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计算机审

计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笔者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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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关开展计算机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计算机审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 设备问题。设备是计算机审计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的

设备是无法开展计算机审计的。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设

备的水平、数量、质量是影响、决定计算机审计的广度、深度以

及计算机审计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设备包括硬件（计算机）

和附属设备（软盘、移动硬盘）。配置设备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目前的情况是，许多审计机关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

区的审计机关，因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设备配置不够理想，

严重影响、制约着计算机审计的顺利开展。这主要是地方经济

不发达、政府和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领导的不重视造成的。

2. 人员问题。开展计算机审计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既懂得

审计又懂得计算机的人员。人员的素质在设备条件一定的情

况下决定着计算机审计的水平。目前的状况是：淤缺乏具有计

算机审计专业技能的人员，计算机审计工作开展艰难。审计机

关通过引进计算机专业人才，实现审计业务技能与计算机专

业技能的有效结合，是提升计算机审计水平的一条捷径。而目

前审计机关缺少这样可供选择的人才，这其中的原因是计算

机人才“抢手”和机关待遇偏低。于审计人员的培训工作难以

适应计算机审计的要求。目前，审计机关普遍存在人少事多的

矛盾，一年到头疲于应付各项审计任务，难以抽出时间进行专

门培训以提升审计人员的整体计算机审计水平，使得“工作、

学习、应用”三者矛盾突出。

3. 软件问题。一是财务软件问题。我国的财务软件在设计

时大多没有考虑专用的审计软件接口，使得在财务软件中嵌

入实时跟踪监控的审计程序难以实现，审计人员采集数据存

在一定困难。少量的财务软件虽然有数据转化功能，也只是对

质性内容进行变更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判断合

同无效的几种法定情形的规定，变更的内容应为无效。

3. 通过招投标形成的建设工程合同对实质性内容的合

法变更应为有效。淤客观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合同签订后，

如果出现建设标准、工程地点、现场条件、通货膨胀、经济政策

等客观情况与招标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如不允许双

方对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做出变更，则不符合《招标投标法》第

四十六条的立法宗旨。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只有当具备了上述

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客观情况允许对合同变更时，根据《合同

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可以变更合同”，

经双方协商同意，对合同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此种变更才

符合《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宗旨。

三、对“黑白合同”的处理

1.“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前。“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

前，“黑白合同”均无效，待进行结算审计时，工程大多数已经

施工完毕。由于建设工程的特殊性，属于事实上不能返还的情

况，如全部按合同条款进行计价结算，则支持了招投标人的违

法行为，只能折价补偿。对验收不合格的工程，除要求施工单

位修复外，不得再支付工程款；对验收合格的工程，对所签合

同条款进行分析，与同类型工程公开招标项目的报价进行比

对，看是否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如

果有，则对所签合同条款不予认可，依同类型工程公开招标项

目的报价进行计价，对所签合同条款较为合理部分按合同条

款进行计价。除对双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处罚外，还需通报相

关部门。

2.“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后。“黑合同”签订在中标之

后，“黑合同”对“白合同”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的，所涉及的

变更内容不作为结算的依据。

3. 通过招投标形成的工程合同对实质性内容合法的变

更。合同签订后，出现以下事项：设计发生重大变更；开标前，

通过招标答疑明确的事项；地质勘探不准，经过补充勘探地质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建设标准的重大改变；工程地点、现场条

件的改变；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等客观情况与招标时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由于实质性内容的改变，以所涉及变更的内容作

为结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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